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選聘及解聘辦法

本辦法經 100年 1月 12日系務會議通過
本辦法經 100年 1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5年 1月 0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6年 11月 2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六章第三十條之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系系主任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一次。

第  三  條  本系系主任任期屆滿或出缺時得依本辦法 生系主任人選。產生系主任人選。
第  四  條  本系系主任人選除應 本系為本系 專業專任師資外，另應具備以下各項條件：

一、具至本系服務三年年資之副 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
暫聘助理 授代理之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 。

二、具備服務熱誠及行政能力。
三、學術表現優異者。
四、品德良好、公平、公正足 表率者。為本系

第  五  條  本系專業專任師資且符合第四條之規定，均得登記或被推薦 系主任人選，其中為本系
本系專業專任 授師資 當然候選人。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 為本系

第  六  條  本系系主任任期屆滿或出缺時，應由系務會議票選五位專業專任 師組成 選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 遴選
作業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負責系主任 選相關作業，以公開方式作業徵遴選
求系主任人選。

第  七  條  本系系主任候選人登記或推薦方式，以下列兩種方式進行之：
一、公開共同連署，需由本系專任 師五位（含）以上具名推薦，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 參與具名推

薦教師不得重覆連署。

二、由本小組公開徵求人選且經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同意推薦。

第  八  條  本系系主任候選人經連署或推薦產生之後，由      本      小組進行資格審 確認後，查確認後，      推
選系主任人選二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如校長未能同意所建議之人選時， 選遴選
作業應重新辦理或由校長自校內、外徵選適當人選聘任之。

第  九  條  本系系主任人選若無人登記或推薦時，得由系主任、本作業小組或校長參酌本辦

法第四點之規定推薦適當人選。
第  十  條  本小組成員若被推薦 系主任人選，並經其同意後，即應退出為本系 本小組，本小組成

員因故出缺時，其遺缺依本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辦理遞補。
第 十一 條  選作業應於當年六月中旬前完成，或於出缺後一個月內完成。遴選
第 十二 條  本系系主任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校長得予免除系主任職務。

一、提出書面辭職文件。
二、校長認 應更換系主任。為本系
三、因重大失職事由，致本系或學校遭受不當之損害。
四、具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情事者。

第 十三 條  系主任應於任期屆滿前六個月內經系務會議同意連任後，報請校長續聘之，若未
獲同意或因任期屆滿不連任時，應於屆滿前三個月進行系主任 選。遴選

第 十四 條  選小組因故無法於時限前 生系主任人選時，應由校長 聘具系主任資格之遴選 產生系主任人選。 遴選
本系專業專任 師代理一年，代理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另組 選作業小組辦理教授以上資格者，若一時未覓得合格人選，得 遴選

選事宜。遴選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